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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 

+

任
务
 

名
称
 

2
0
2
6
年
 

目
标
 

时
间

节
点

及
工
作

目
标

 
落

实
措
施

 

县 级 责 任
 

领 导
 

牵 头 责 任
 

单 位
 

责 任
 

领 导
 

分 管
 

领 导
 

责
任

人
 

（
科

室
负

责
人

）
 

进 展 情 况
 

是
否

 

按
序

时
 

未
按

时

推
进

原

因
 

完
成

时
间

 

进
度

推
进

 
主

要
存

在
问

题
 

1
.
打

造
文

旅
融

合
中

医
药

康
养

目
的

地
。

在
“

百
村

百

院
”

项
目

中

打
造

中
医

药

特
色

健
康

村

落
，
在

特
色

景

区
及

商
街

区

配
套

中
医

养

生
馆

、
名

医
工

作
室

、
药

食
同

源
产

品
超

市
。
 

2
0
2
6
年

5
月

，
完
成

与

“
百

村
百

院
”

项
目

对

接
，
确

定
中

医
药

特
色

健

康
村

落
选

址
；

6
月
前

，

在
大

阳
古

镇
等

景
区

植

入
中

医
康

养
元

素
，
开

发

中
药

香
囊

、
养

生
茶
包

等

文
创

产
品

，
同

时
配
套

中

医
养

生
馆

、
名

医
工

作

室
、

药
食

同
源

产
品

超

市
；
8
月

前
开

发
出
至

少

一
条

中
医

康
养

精
品

旅

游
路

线
；

1
1

月
前

，
在

大
阳

古
镇

打
造

中
医

药

康
养

服
务

中
心

。
 

由
县

文
化

和
旅

游

局
牵

头
，

联
合

县

卫
生

健
康

和
体

育

局
、

各
乡

镇
人

民

政
府

，
整

合
资

源
，

在
景

区
周

边
优

先

布
局

；
引

进
社

会

资
本

参
与

建
设

；

依
托

名
医

资
源

设

立
工

作
室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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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建

设
产

学
研

协
同

的
创

新
研

发
平

台
体

系
。

与
山

西
大

学

共
建

“
泽

十

味
”

研
究

院
。

扩
大

应
用

与

市
场

覆
盖

，
构

建
产

学
研

融

合
的

可
持

续

发
展

平
台

。
 

2
0
2
6
年

5
月

，
与

山
西

大
学

初
步

接
洽
，
签
订

共

建
协

议
；
6
月

，
完
成

研

究
院

挂
牌

和
团
队

组
建

。
 

由
县

卫
生

健
康

和

体
育

局
牵

头
，

联

合
县

发
展

改
革

和

科
技

局
、

县
市

场

监
督

管
理

局
、

县

科
学

技
术

协
会

、

各
乡

镇
人

民
政

府
，

对
接

山
西

大

学
，

争
取

科
研

经

费
和

项
目

支
持

；

依
托

药
材

企
业

提

供
实

践
基

地
；

定

期
组

织
学

术
交

流
。

 

3
.
推

动
中

药
材

产
业

向
精

深
加

工
转

型
升

级
。

在
县

域
企

业

设
立

至
少

2

个
“

博
士

工

作
站

”
；
打

造

5
个

特
色

科

技
小

院
（

小

镇
）
。
重

点
发

展
中

药
饮

片
、

中
药

提
取

物
、

中
成

药
、
中

药

配
方

颗
粒

等

产
品

。
 

2
0
2
6
年

5
月

，
筛
选

确

定
建

站
企

业
名

单
；

8

月
，
完

成
博

士
工

作
站

挂

牌
；
6
-9

月
，
分

批
启

动

科
技

小
院

建
设

，
年
底

前

完
成

；
同

时
引

导
企
业

开

发
精

深
加

工
产

品
。

  

 
由

县
卫

生
健

康

和
体

育
局

牵
头

、

联
合

县
发

展
改

革

和
科

技
局

、
县
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

县
市

场
监

督
管

理

局
、

县
科

学
技

术

协
会

、
各

乡
镇

人

民
政

府
，

对
接

高

校
博

士
资

源
；

出

台
扶

持
政

策
，

对

建
站

企
业

给
予

补

贴
；

组
织

企
业

参

加
技

术
培

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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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4
.

打

造
社

区
中

医
康

养
服

务
站
。
 

在
部

分
乡

镇

卫
生

院
启

动

建
设

。
 

2
0
2
6
年

5
月
，

确
定
试

点
名

单
（

2
-
3
个

）
；

6

月
，

完
成

服
务

站
选
址

；

9
月

，
完

成
人

员
培
训

；

1
2
月

，
试

点
服

务
站
开

始
提

供
服

务
。

  

由
县

卫
生

健
康
和

体
育

局
牵

头
，
利

用
现

有
基

层
医
疗

机
构

资
源

，
增
设

中
医

康
养

服
务
功

能
；

对
接

市
卫
健

委
争

取
技

术
指

导
；

安
排

专
项
资

金
。

  

5
.
完

善
四

级
中

医
药

服
务

网
络
。
 

加
快

县
中

医

院
建

设
进

度
，

设
立

中
医

适

宜
技

术
推

广

中
心

。
 

2
0
2
6
年

持
续
推

进
县
中

医
院

建
设

。
 

由
县

卫
生

健
康
和

体
育

局
负

责
加
快

县
中

医
院

建
设
进
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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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.

实

施
中

医
药

文
化

传
承

与
创

新
传

播
工

程
。

举
办

“
中

医

药
康

养
文

化

周
”

“
中

医

夜
市

”
等

活

动
，
邀

请
专

家

义
诊

、
非

遗
传

承
人

现
场

展

示
。
开

展
老

中

医
口

述
历

史

活
动

：
选

出
至

少
5

名
具

有

代
表

性
的

老

中
医

进
行

记

录
。
抢

救
性

保

护
民

间
经

典

名
方

，
积

极
组

织
申

报
中

医

药
非

遗
项

目
。
 

 
2
0
2
6
年

5
月
，
举
办

首

届
中

医
药

康
养

文
化
周

；

7
-
8
月

，
组

织
中

医
夜

市

活
动

；
全

年
分

批
次
开

展

老
中

医
口

述
历

史
，
年

底

前
完

成
5
名

；
启

动
民

间

名
方

收
集

整
理

工
作
，
筛

选
申

报
非

遗
项

目
。

由
县

卫
生

健
康
和

体
育

局
牵

头
,联

合
县

文
化

和
旅
游

局
、

县
融

媒
体
中

心
、

各
乡

镇
人
民

政
府

，
制

定
活
动

方
案

；
邀

请
省
市

级
专

家
；

组
织
专

人
走

访
记

录
；
建

立
名

方
数

据
库
。

 

7
.

加

强
道

地
药

材
规

范
化

与
品

牌
建

设
。

启
动

中
药

材

标
准

化
示

范

种
植

基
地

建

设
。

 

2
0
2
6
年

5
月
，

完
成
基

地
选

址
、
规

划
及

土
地

流

转
；
7
月

，
完

成
种
苗

采

购
和

种
植

；
12

月
，
完

成
1
0
0
0
亩

示
范

基
地
建

设
并

开
展

技
术

培
训
。

 

由
县

农
业

农
村
局

牵
头

，
联

合
各
乡

镇
人

民
政

府
，
选

择
适

合
地

块
；
邀

请
中

药
材

种
植
专

家
指

导
；

对
接
标

准
化

认
证

机
构
，

推
动

G
AP

认
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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